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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八十四號 

第三百二 

̶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â期二 

主 席 M r F EL-KHOURI (敍利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^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蘚維埃 f fe t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̶ 二 八 . 雜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320) 

— 搠 題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初 步 報 â 啬 [ 文 

件S/642]。 

̶ 二 九 •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議事日程通過）o 

̶ 三 0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

(埃及代表Mahmoud Bey Fawzi,黎巴嫩 

代表Mj" Ghorra,亞拉伯Be族大同Sâ最！ 

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mi ，及巴勒斯坦猶 

太 民 族 建 圃 協 會 代 表 M r Eban,應主席邀 

m,就安全理事會pi席）。 

主 席 上 次 會 i i i W 後 ， 吾 人 接 镀 S " 項 來 

文，內有葉門代表Prince Abdullah^文[文 

件S/838] ,稱葉門政府接受安全理事會閽於 

# 戰 之 決 案 [ 文 件 S / 8 0 1 ] , 並 述 及 由 3 1 解 

專員所釐訂經雙方無條件接受之協定。 

次會議 

午後三ff ï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吾人復接調解專員之另一報1 »書[文件 

S / 8 3 9 ] ,謂業經接到關執行停戰協定之 2 « 

文 C ， 並 謂 雙 方 曾 異 與 批 評 ， 又 述 其 討 

論 之 桔 果 。 此 事 現 已 解 決 ， 雙 力 决 定 尊 重 

停 戰 定 矣 。 

調解專員另有一ft [文件S/837]頗爲重 

耍。電文如下 

" 安 仝 现 事 會 J 席 賜 璲 

" ^ 擬 循 下 列 程 序 處 珥 關 係 各 方 爲 執 行 

協定事所發之文電，嬙予批/佳，声使停火與 

戰憐定得在最滿實之It 施行。爱建>â 

有 關 方 所 有 一 切 文 m 均 應 送 ^ 調 解 専 員 ， 

專 員 得 斟 酌 f t 形 ， 在 足 合 ^ 成 菩 人 之 目 

桴下，及時就施行協^之一^33事項，向安全 

现事會報仏。 

Count BERNADOTTE 

令 , 調 解 専 員 之 請 ， 同 日 覆 ^ 如 T 

接,隹六Jl十二 R尊ÎIL ,敬《S處理關係各 

方;^執行火與停戰協定事所發?^文〒11之稃 

J Î 。兹 l ï i l盲闢係《"方所有一切文電均應送 

3閣下，閒下得斟酌情形，在足JW配合達成?^ 

人之目標下，及時將控3f3^其處a經力向安 

全 理 事 會 報 s 。 

此鼋業由本人拍發調解尊員，並分送關 

係 & 方 ， ^ 解 專 員 巳 辦 现 矣 。 1 3 是 以 & ， 

所有一切控訴均向^解專員提出。據本人頃 

間所述調解專員之報隹，彼正研究並調查此 

m\^df,且巳镀良釘和平~，果。 



此 次 開 會 余 又 接 】 解 専 員 六 月 十 五 日 

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忙[文件S / 8 4 0 ]，電文如 

下 

"聯合國，解専員兹請安全理事會主席 

採 取 凡 屬 买 之 行 勋 ， 耍 木 會 員 國 報 f t 其 施 

行安全现事會五月二十九日决ni案所找之步 

驟,提婧會員國，可能fîïjfefê請可能向巴勒斯 

坦或向亞拉伯國家作大量移a之非會員國汴 

意停戰提案之第六段，：m耍求&國對聯合國 

調解專員*^施行戰提案&條款 R i f 予 j y 合作 

與協助。 

安 全 现 事 會 [ 第 三 一 〇 次 會 議 ] 通 & 此 

决P条案後，余信ipif書處已知各會員s依n" 

第六段及第十三段辦现， i&m^^^pS# 

—份。 

莆六段開 

促靖一切有蹒政府及當局對)产保讅聖 

地 梂 取 項 可 能 之 譽 戒 云 云 。 

與余頃間所讀電文所述情勢有關之第十 

三段開 

m pf &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能少驟 W 協 

助本決卩g #•之施行。 

是卽û括一切國家在内，不獨包括會員 

a , 卽 非 會 員 國 ; r & 內 ， 此 卽 遵 行 憲 章 第 一 

章第二條第六項，卽 

本 組 絨 在 維 持 國 ? ^ 和 + 及 安 仝 之 耍 

範 圍 内 ， 應 保 非 會 員 國 遵 行 上 述 f ¥ 則 。 " 

#^論如何，余原擬卽覆調a?專員，吿jyi 

吾人已從其請辦理。惟此忙現*到违，余W 

爲能先與安全理事會??榷，自屬最佳。諸君 

如無異議，余將依已定程序請 i î f書處將調解 

專員之請求通知一切國家，請，予 jy合作。 

】解専員龙提及停戰協定第六段第（一) 

及第（二)兩分段，此數段巳載*^文件S/8 2 9 

內，其文曰 

' ( ― ) 所 有 人 員 ， 包 括 確 經 明 屬 

*^正式軍隊之人員及拧有武器之一切人等， 

均不得任其進入任何亞拉伯國家 I或進入巴 

勒斯坦之任何地帶。 

( 二 ) 關 於 軍 役 年 齡 之 壯 丁 " 云 云 。 

現 i請 s "會員國與非會員國/*盲者卽此 

—段，現擬請求谷國協助施行停戰協定，並 

儘量協助調解專員以利其工作之進行。 

安全理事會諸君如無異墉，吾人卽依此辦 

理安全现事會爭務。安仝理*會諸评事<1均 

贊成此種程序。吾人樂閜昨今兩日停戰經過 

極佳,賙解專員冀能繼櫝維拧此狀W迄於終。 

Mr GROMYKO (藓維埃瓧會主義化和國 

聯邦）《i有一問，卽雙方是否均巳同首調解 

専員之^>>«？余所nï者;?3與此^直接有關之 

雙方。 

土席就余所知，3人業經通知雙方，如 

對 調 解 専 員 之 決 定 提 出 異 , S ， 或 反 應 

向;i解専員捉出。調解専員得自行斟酌It形， 

向安全理事會報g 。 人尙未自調解専員璲 

f 對 此 « " S A 有 何 歧 異 f 見 ， 是 W 雙 力 似 f t 

官 調 解 3 ! 員 所 之 & 。 

Mr GROMYKO (J^椎埃jft會—fe義"和1 

聯邦）主席先生，令戾 f î ^#h文件8 /837而 

，。文件 2 1 1 直接關係&方 f c 可向; 1 解省員 

致送文1C 。此種程序如徑;，不f§明iii?關係 

各 方 不 能 ^ 與 安 全 现 事 會 ; é f l 。 

若將關係&方爲便利1 1 1 =與安全理事 

會通飘之榷予Wl^'j奪，余盲©屬錯A。調解 

専員在此文件4所作^»&，使余疑懼滿t"？。 

( 此 時 M r Malik [ ^ 巴 嫩 ] 接 替 M r 

Ghorrâ)o 

主 席 1 § 便 f l j 計 ， ， 人 , 經 通 知 關 係 & 

方將其異PÉ先向39解專員送^，再由調解専 

員將此項異函PH同専員之 f見，轉送安全理 

事會。若關係各方將其異逕送安全理事會， 

則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採 取 决 定 S u 或 & 進 行 ^ 論 

M,亦J^W此異iil發交調解専員詢其盲見如 

何，及其調赍之結果又如何。是W各方將其 

異(《先送調解專員實較便利。 

雖然，若遇關係各國願向安全理事會逕 

提任何申請時，吾人不得加 jy拒絕。再者吾 

人尙未在此方面接镀任何文電，設各方:Jè無 

控31：可提，菩人：/r不邀請g"方向吾人致送 

控i iJfc此應聽壢關係各方自行斟酌。如各方 

願向安全理爭會申請，菩人斷7辛拒絶，然 

吾人方不應鼓勵各方提途異pfe及提出反對 

也。吾人未接此類文件，殊烕欣幸。諸事果 

能和平進展，寧不更佳。 

Mr EBAN ( 巴 勒 斯 坦 檑 太 民 族 建 國 協 

會）以余所知，調解專員所主張之程序，爲 

各 方 應 將 其 控 協 定 ^ 釋 問 題 ， 先 向 調 解 



專員堤出，；^?期所^出3"1»多得71：當場舉行 

之 討 論 4 — ― 解 决 。 离 一 某 項 爭 i s 或 劐 解 稃 

之 衝 突 能 W W 論 方 式 解 决 f f ï , 則 吾 人 不 

致阻止&方,iru異pfe或艾歧異tr見逕向安全 

理事會提出，此;菩人之了解。有此了解,本 

代表圑覺 J t間所定程冷，似屬滿奮。 

關 J î ^ 調 解 専 員 文 件 S / 8 4 ( H i 捉 婧 安 全 

理事會注,之特殊事項，菩人所了解者爲調 

解專員在sst汆會員國之合作與協助，"實施 

讕解專員六月七日向當事者兩方致 ;^4^所含 

業經同意之8"項控制，而非請;k&國擔任任 

何新任務或任何有關監察之新賓任，尤非欲 

另訂其&六月七日文件屮所明;《i者W外之其 

他控制辦法。 

余代當事者之一方卽以色列國臨時政府 

發言，此爲吾人對此兩文電之了解。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國 

聯邦）本問題需加解釋。當事者如，2爲適ê: 

時有權與安全理事會邁飘，此項權利不應予 

M奪,此¥&&原則上頗爲重耍。如向當事 

者兩方建pi先行文調解專員，苒由調解專員 

將此種文電附加調解專員之結論向安全理事 

會轉送，則此爲一事。若將當事者兩方逕向安 

全理事會通飘之椹全部剝奪，則另爲一事。 

設吾人擬先由當事者雙方與調解専員通 

m , 僅 擬 向 雙 方 建 n « 此 種 程 序 ， 則 在 原 則 h 

原 無 異 議 。 但 若 目 的 朴 钊 奪 雙 方 其 未 與 調 

解 專 員 通 f l 曁 調 解 爯 員 未 表 度 向 安 全 

逦 事 會 / f l 之 , ， 則 此 種 ( / ? 法 當 係 鐯 乂 。 

是 W 余 請 主 席 關 於 此 問 题 作 之 聲 述 加 

JWW明。 

主 席 本 人 頃 巳 聲 明 當 事 者 雙 方 向 安 

全理事會控iJf 5中p i t之植 i永'创奪，無論何 

時，本人均樂於接受 « È 方關於此事 a 何問题 

之 控 ? I f , 龙 提 出 由 安 垒 事 會 蕃 p i c 余 p 所 

述者卽此。所1^與調解専員 i i^之货決非剝 

奪雙方自然而正，，之權。余不信此間題仍屬 

含 混 ， 此 問 题 應 予 頃 所 J * 述 者 解 釋 。 

吾 人 卽 將 辦 理 ， l i f e 將 調 解 專 員 之 f 

ni知一切會員國與非會員國， It $端當事者 

前經知萍，此次可不苒發。 

吾人現將進而考盧此問題之另一點。余 

信蘇聯代表對此願提出提案或作聲述。 

Mr GROMYKO (藓維埃社會主義 J t和國 

聯 祁 ） 安 垒 事 會 次 會 , & 對 A ^ Î T 事 觀 

寧 員 問 題 貧 付 5 t 論 。 蘇 聯 代 表 圑 曾 f ô p i 依 

Un安垒事會五； J 二 十 五 日 决 衆 ， 讓 

專員又配下之觀察圑内加添少數齊聯軍事觀 

察員。 

就菩人所知，关國法蘭西比 f i J時三國 

代表已正式^實3",该國正派遣軍事觀察員前 

往巴勒斯ai。三國派遣觀察員據稱係麼調解 

專員之猜。然而安全评事會五月二十九日决 

案:te未授掙調解專員作《此之申請，或解 

决派遣軍事觀察員之問題。關力A此SA ，五月 

二十九日之决pi案實欠明瞭，ri决桌案旣未 

规定由誰^應軍事觀察員，方未指定 i f 循之 

程序。 

蘇 聯 代 表 團 之 所 W 指 陳 須 閛 明 安 垒 理 

事會决p i案屮有關一段者蓋"此故，;^段開 

"訓^聯0 "國巴勒斯W調解專員,與休戰 

委員會一致行動，W監察上述8"條款之行， 

龙决定彼等麼有足數之軍事觀察員。" 

聯合國巴勒斯M調解專員旣未經安全理 

事會授權由; i t不經安全趣事會獨自解决此問 

題，則理事會應自行解決之。安全BP事會 

須 閣 明 其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决 案 之 上 開 一 

段。在安全理事會未作决定"前，各國均不 

能 法 遺 派 卓 事 觀 察 員 前 往 巴 勒 斯 t o 。 無 論 

美 國 或 法 蘭 西 或 比 利 時 或 3 t 他 任 何 國 家 ， 

均不能遣派。蓋現尙無定足; r S J t 行勋之根 

據。 

令已指出無人了解何wjfê國有栩遣派軍 

事觀察員,往巴勒斯坦而蘇聯則否。此種論 

調 有 何 理 由 ？ 依 同 现 法 蘭 西 比 利 或 " 他 

任何國家方莫不皆然。摅安全理事會現有正 

式 資 料 ， 現 正 採 行 之 此 種 程 序 0 奄 無 法 " 之 

根據。 

蘇 聯 代 表 圑 業 經 指 陳 聯 觀 察 M 規 模 不 

大。余可報吿安全理事會，藓聯擬遣派五人。 

蘇聯觀麥圑與3t他各國觀窣員可slIK"安全理 

事會之停戦决••i案，在巴勒斯坦執行其正當 

任務。蘇聯不能遣派五人而美國能遣派二十 

̶人前往巴勒斯坦，有人能明其故乎?無人能 

明其情，：fcw就現巳獲悉之情報所亍，美國不 

睢遣送軍事觀察員,並巳遺送船隻(方係應調 

解専員之婧），且如新聞報羞不-义，則美國且 



正在遣送,或柒已遺送，或擬卽遺送飛機矣。 

是"如開安全理事會中美國代表對遣派蘇聯 

觀瘵員前往巴勒斯坦提出異議，是鉞乖異矣。 

闢 根 據 衆 所 盡 知 之 聯 合 國 决 定 在 巴 勒 

斯坦建立猶太國一事，美國政笫或容異 

聯。果如是，請美國代表明言之。然自大會 

特別屆會吿終JW來，似美國巳採取赞成承言？ 

巴勒斯坦猶太國之態度。而蘇聯則吾人知苴 

自始卽採取固定不變之政笫，主張施行大會 

在巴勒斯坦建立兩國——猶太國家及亞拉伯 

國家——之决定。 

因此，如吾人果信美國政府^正式代表 

晚 近 所 作 關 贊 助 猶 太 圃 之 爲 不 ^ ， 則 

吾人對美國政府之反對称聯遗送'》數筛聯觀 

察員（不&五人）Dlî往巴^斯坊，更7易明 

其故。此種態度經由具在安全理事會之各代 

表表亍。然孰能明瞭关國政府此項態庋乎？ 

余 ^ 重 行 申 述 無 論 如 何 ， 吾 人 7 能 對 

— 圃 兩 國 或 三 國 授 W 遣 派 軍 事 觀 察 員 巴 

勒斯 in之權，而同? IF對藓聯則楚此榭。蘇 

聯有梗遣送审事觀察員,5iî往L1勒斯ffl， 4 下 

* ^ 任 何 其 也 圃 家 ， 舉 例 言 之 ， 方 ; î f 下 

國。 

茲 擬 向 头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下 述 决 ^ 案 草 

案，此可視爲正式捉案 

"安全理事會隳於依Bf安全理事會一九 

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决 f g * , 有 給 巴 勒 斯 

坦之聯合國調解專員W適a數額之軍事觀麥 

員之必耍， 

"爱决>â 

" ― 在 聯 合 國 調 解 專 員 下 委 派 軍 事 觀 察 

員三十人至五十人。 

"二軍事觀察員應由願盲參加指派此種 

觀寧員之安全理事會8"理事國（敛利亞外） 

指派之。 

余請安全理事會Si"論此項提衆，龙盼理 

事 會 對 * ^ 蘇 聯 軍 事 觀 察 員 五 人 M 隨 同 其 他 * 

國之軍事觀察員參加執行安全理事會五月二 

十 九 日 决 案 有 關 之 職 掌 ， 不 加 荬 s i 。 

主 席 現 理 事 會 計 論 决 案 草 案 j y 便 

表决。 

現旣無人願奮發言，本人擬 jy敍利亞代 

表之地位略作數盂。敍利亞代表團W爲决 

案 草 案 中 " 敍 利 f f i i t 外 " 一 語 實 非 ^ 耍 。 余 

茌建譏予1^蒯^^余前巳释明，敍利亞未单儸 

參加遣派此種觀察員。根據本人頃作聲述， 

余信蘇聯代表團當可同盲删,g 。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—丰義it和饕 

聯邦）主席先生，自君頃所述者視之，則君 

對此^提出異 s i之理由愈少，余信余作此推 

斷不爲無當。 

Mr TARASENKO ( ^克蘭錄維埃ff±會主義 

共 和 国 ） 上 次 會 中 ， 余 曾 指 陳 ， 本 人 美 

國代表關*^邀請?^?聯觀察員問题所取!1&；2， 

深戚駭 l î。若 i iB五月二卜九日决, I I茅内未 

訂特定條款，因此卽可正 A 有 f f i 4 張 f t / f 

邀 請 充 任 休 戰 委 員 會 委 員 之 無 3 mm 

：K他s"國，，；^此,非爭論之所^。闪;r卜決ni 

案 中 : 1 無 頹 此 條 款 ， 故 此 非 問 题 癥 結 所 & 

也。 

此問題^未作任何決定，現領予W解决。 

現 所 T 論 者 爲 ^ 國 《 " 先 反 對 ? ^ 聯 軍 事 觀 員 

會 他 « P 察 員 參 加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3 t 他 现 事 

方 從 而 反 之 。 本 人 個 人 對 此 反 對 ， 實 不 能 

理解。無論從決pi案本身所採立場言之，抑 

&理論方面立論，其反對均無根據。 

^ 國 法 蘭 西 比 利 時 三 國 得 遺 派 軍 事 觀 

察員前往巴勒斯坦而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國 

則 否 ， 其 故 果 安 在 ？ 徒 三 圃 在 A I ' 路 撒 

城設有慨事之故耶？此係偶然之事殊非充分 

理由，不能親作本案之决定因素。 

茲 賊 提 出 一 問 題 ， 余 信 殊 屬 正 當 ， 卽 

安全理事會果有奮於切實施行玉月二十九日 

之 决 議 案 乎 ？ 又 美 國 方 果 有 耆 該 决 議 荬 之 

有效施行乎？如然，則規定羅致最公允而最 

能代表安全理事會實見之軍事觀察員，顦屬 

辛耍。 

若 軍 事 觀 寧 員 代 表 此 數 國 ， 吾 人 能 謂 

31最足代表安全现事會之tf見乎？自屬7能。 

然則吾人曷不讧其他圃»觀窣員參力，？ ±id 

聯對此問題自始都探堅定之立場與1?則， 

曷; Î任其參加？對此問题，無人能 i i£责*聯 

&原則上態度遊移。反之， îWB?立場，確本 

主義， tu後一致，已爲仝世所3" ,？。旣如 

此，則不容蘇聯:事觀寧員參加， J t 现由安 

在？ JE所提之3^事觀察围规模7大，^有五 

四 



人參加，而:^圃與，他国家則造派觀^員數 

十 人 ， 龙 派 飛 機 。 邏 輯 安 在 ？ 欲 

知 美 國 曹 此 題 立 場 ， 有 任 何 现 之 解 秤 或 

根 據 ， 實 ; Ï 可 能 。 

鏖 y W上種種考盧，余^赞助^聯提案， 

主張應由4聯4!事觀察員参力1<監>；^施行安全 

理 * 會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决 & 案 之 事 觐 察 團 。 

Mr ARCE ( 阿 根 廷 ） 蘇 聯 代 表 現 向 吾 

人 所 ! ^ 之 J E 案 ， 在 ^ 人 5 t 論 現 須 施 行 之 决 ^ 

荬 時 ， 卽 巳 提 出 ， 余 確 信 阿 根 廷 代 表 圑 予 

同會，因當時若不投莩贊成，殊無理由，若 

謂 所 有 一 切 理 事 會 事 國 對 ^ 派 觀 察 員 W 協 

助;!解專員 j è lBf同等 l ï i利，方無理由。但;^ 

决 案 業 經 ; â A , 吾 人 對 ; ^ 調 解 員 均 欲 寄 

予最充份之信任， f t其:r作儘可能不加干搔 

̶ 此 爲 大 會 决 案 之 f 義 ̶ ̶ 調 解 ^ 員 向 

：K所,2爲適â之8"國申請選派軍事觀察員， 

？此則情勢巳不同矣。及辛蘇聯代表提出頓 

爲政治間題之事項，則此種ft勢更遒異矣。 

就余所理解者，遣派觀窣員之權不在計 

論範園之内，因無人否^2安全理爭會理^^各 

國 有 此 權 利 也 。 自 另 一 方 面 言 ， 所 芘 辛 

爲顯然，是卽巴勒斯坦調解專員W爲宜向休 

戰員會《"委員國，卽吾人所知在31路撒 

設有頒串之8"國，請派軍事觀察員，該調解 

專員且向其本國猜派軍~觀察員，而其本國 

旣 非 安 全 理 ^ 會 P C 爭 ， 且 路 撒 令 方 未 置 

有颌爭。此3 "S巳由調解專員自行選擇 

爲最妥之綁法，如？^人不被《此項或彼項政 

冶 原 因 f j 彼 橫 加 阻 橈 時 ， 則 — — 争 ^ 鄭 i 覆 

m——吾人自^尊赏調解專員之實願，fijr 

& : 巴 勒 期 所 œ 工 作 ， 儘 可 能 不 加 干 搔 。 

頃脍 s "項H論，似有數 f \表圑欲知緣何 

吾人不 ; 1 ^賦與美國法蘭西比利時三國之同 

樣權利賦與，他^$«國。此實係以政治姿態# 

間，此種降殊政冶姿êfe®置吾人於困？fÈ之境。 

將 來 容 或 有 安 仝 现 ^ 會 J t 他 理 ^ 國 方 願 造 派 

軍 4 1 觀 察 員 ， 而 在 巴 & 斯 ： a 容 或 , 举 觀 窣 

員刺之一日。調解専員因觀察員之1^>"應日 

多 ， 或 將 極 不 便 ， f 將 因 此 辭 歐 或 3 « i J t 工 

作，蓋在行動方面並未盡可能7調解專員《 

最 大 之 自 由 & 。 

W此種種"g因，阿根廷對列強間̶̶余 

特 指 美 國 與 I * 聯 閱 ̶ ̶ 之 政 冶 端 ， 不 a 興 

趣，f此項1£，之投莩，將，棄擀。 

丄席現旣別無發t人，本席宣吿rKlSr 

終 止 ， 安 全 迎 爭 會 現 t 此 决 , 草 案 投 票 表 

决。 

請叻现！^書長宣^財聯代表所提之决-^ 

案草案。 

Mr KERNO (主管法&部之叻理 l l f書長） 

宣 a 决 n i 案萆案[文件 S / 8 4 1 ] 

(當經舉手表决結果如下 

赞成者g克蘭藓維埃 f f±會主義》1 "和圃 

藓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威聯邦。 

棄 I f 者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

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钱 利 亞 英 聯 王 國 美 不 I J 堅 

合衆國。） 

(表决結果贊成者兩票,東柅者九票。本 

决《>i案W未樓七理争之可决票故未通&)。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祉會主義j l"和圃 

聯邦）蘇聯代表團以爲藓聯提pi利用'J數蘇 

聯軍事觀察員依昭安全理、會五月二十九日 

決遴案在巴勒斯W執行若干任務之提荬，現 

遭否决，殊非偶然之現象。菩人深信此項否 

决，實由*^某數國對於巴勒斯坦問題所拧之 

立 場 ， 其 爲 者 厥 爲 美 國 之 立 場 。 此 項 蘇 聯 

提案之否决，與美國對巴勒斯坊之立場一一 

吾人皆知: ît爲反覆不定之立場̶̶，者之間 

自有關係可％。又此項提荬之; î f予通^，與 

蘇 聯 自 聯 合 國 開 始 審 巴 勒 斯 W W , 所 f t 之 

S定不移之立場，兩者之間方有關係可尋。 

是W吾人;？爲美國代表在安全理争會中 

^ 法 f e f e 聯 軍 争 觀 ^ 員 五 人 圑 之 參 加 不 能 通 

^ 者 ， 在 一 方 面 與 芙 國 對 巴 勒 斯 問 题 之 政 

策有關，在另一方而與^聯之立場有關。 

晚近有人曾,四週之休戰! r 係遵 B f 安全 

理 争 會 上 述 决 s i 案 而 產 生 ， 實 則 非 計 劃 遵 

1¥大會决Jt^w解决巴勒斯ffl問題之眞正休 

戰，此;壺屬偶然？此次休戰是否非爭先商 

定"便某某國家a "聯合國外割巴勒斯坊問題 

另行桌定辦法。發此間者現爲數益衆。 

蘇聯提案未予通^，此爭使吾人對於某 

某國家之立場，:美國之立場，不得不厳加 

防範。設美國確循固定政策，贊成&巴勒渐 

坦 建 立 獨 立 之 榴 太 國 一 或 : ^ 昭 聯 合 國 之 决 

定建立滔太國及亞拉伯國則尤佳——則美國 



何須反對蘇聯軍事觀麥員之參加？就常識言， 

任何反對，均奄無理由。而現竟爲極頑強之 

J£對，此不僅令蘇聯代表®及il*聯簪惕，卽 

凡屬決Ù 求施行大會劃分巴勒斯坦爲兩獨 

立 國 ̶ ̶ 猶 太 及 亞 拉 伯 國 « ̶ ̶ 之 决 s i 案 

者，方不得不予警惕。 

目前所發表之輿諭，尤W美國報紙所載 

者，究與事實符合辛何稃度，此時推断尙戚 

過早。鑒美國對此問題所 J i ^立場，此事在 

安全理事會本次會桌中應予提及。 

欲通過任何决定"求實施在巴勒斯坊建 

立 兩 國 之 大 會 决 案 時 ， 美 國 在 安 全 理 爭 會 

中幾無力獲致》a半禀數，但若M減低在巴勒 

斯坦建立兩國之聯合國决nS案之效力 i fh則 

美國自易從投票反劐蘇聯提案《"代表>f或自 

棄權各代表屮，獲致，5^^數翥。 

藓聯代表ffl>2爲蘇聯所提由^聯軍皐觀 

察員參加派赴巴勒斯之: I t 他 s "國革 4 颧瘵 

員，此一完全Ô"法之提案，未能镀致協pi，此 

舉&安全理爭會實爲錯3*1。 

主 席 本 日 n i 争 日 稃 第 二 項 業 經 處 理 ， 

現擬進而處理第三項。 

(埃及代表Mahmoud Bey Fawzi,黎巴嫩 

代表MrMahk亞拉伯民族大同盟最 i ^ ;委員 

會代表JamalBeyHusseim,及巴勒斯、坦通太 

民族建國協會代表 M r Eban ^ 出 安 全 理 卡 

會iiS席）o 

適 用 於 戦 略 防 區 所 ^ 職 掌 

歩 報 吿 書 

( 比 利 時 代 表 兼 專 家 委 員 會 報 吿 員 M r 

Joseph Nisot應主席邀婧就安全理爭會《4席）。 

主 席 現 請 報 吿 員 向 安 全 理 爭 會 提 送 委 

員會報吿書。 

Mr NisoT (比利時），專家委員會報告 

員 本 人 並 非 此 項 致 安 全 理 爭 會 報 吿 書 之 主 

稿人，此報吿書係由Mr Harry (澳大利亞） 

撰擬。睢彼現不 feJi任專家委員會委員。通 

過此報吿書時本人適充專家委員會主席，故 

報吿書現由本人致送。報吿書優美明晰，本 

人縱再補充，方屬徒然。惟安全理爭會如有 

所 詢 ， 本 人 樂 解 釋 。 

主 席 本 報 吿 書 卽 文 件 S / 6 4 2 ， 巳 

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分發，迄今約巳五閱月 

矣。余意安全理爭會諸君對;^報吿書均巳作 

澈 底 而 之 閱 讀 ， 此 時 吾 人 應 能 予 " f î t 論 

：Jè發表菩人之會見。 

可欣幸者卽在報吿書之末，專家委員會 

曾 提 一 決 案 草 案 ， " 利 安 全 理 * 會 之 工 作 。 

此 項 提 t 草 案 在 文 件 之 第 九 頁 ， 如 諸 君 均 予 

同意，如無任何代表擬作5&明或提異p i ,可 

照 原 衆 5 i ^ 。 

Mr jEssup (：利堅合衆國）如請安全BP 

举會&理爭/Tf f文件S /63 2 不悉主席W爲 f， 

否。此文件卽^^f?^#會zr"席方一丸四七年 

十二月十七日致安全？m會+席 r a，內附託 

管 现 • 會 决 象 。 此 文 件 列 爲 安 仝 ï > r * 會 文 

件，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印行， 3 t : 日期铰 

主席頃所;《 i之專家委員會初步報吿書尙早一 

So 

Mr TARASENKO (鳥克蘭蘇維埃ffi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余 擬 作 一 評 ^ ， 審 杏 此 報 吿 書 所 予 

問過4。是W余意理争會應再予安全理事 

會««理爭W略長之時間，；#在着手射論前研 

究此報吿。 

Mr ARCB ( 阿 根 廷 ） 本 人 須 申 言 ， 此 

零雖在一月間卽巳提出，然余毫未盧及吾人 

卽 將 計 論 此 爭 。 是 " 余 對 烏 克 閼 代 表 所 提 建 

完 全 同 f ，卽吾人應延緩審^此事，W便菩 

人 新 近 充 任 安 全 理 一 會 现 举 而 f 一 切 此 種 間 

題尙不熟諳者，可以先加研究然钹表示意見。 

(以上螢言經 i4譯畢,阿根廷代表艇櫝發 

言 如 下 ） 

余欲補充申言，余並未確云本人t>此間 

題奄不熟諳，蓋本人亦稍知之，惟余曾云， 

余 前 不 知 方 未 疑 及 吾 人 將 * ^ 今 日 計 論 此 爭 

& 。 

上席安全理爭會每次會前^理爭均 

有充份時間镀#&；^次會 -S之P、爭曰稃，余 

信 此 爲 正 確 。 此 次 争 日 I I 則 & 上 屋 期 五 始 

行分發。 

安全理會暫行>4争規則第十條開 

"I纤安全se事會M有决定外，安仝现争會 

每次會 n i J t 爭日程內未經該次會;&，審 i 4 

完狻之項目，應當然列入下次會1>1>之議爭曰 

程 。 " 



安全理¥會下次會-Il定ft^明日皋行，il 

時安全理爭會將審n « < f 子能委員會第3次報 

隹 * 。 余 信 審 P S 現 有 報 f t * 方 屬 & 早 ， 因 另 

有業經分發之另一文件，卽IC"^理爭會報吿 

書，亦須加"研究與 H t 論&。如安全理爭會 

各理爭同奮，吾人TI^在本週末，或卽在星期 

五，處理此報吿書。 

旣無異>4，卽昭此辦理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美 

利 堅 â " 衆 國 代 表 1 ^ 已 提 l i t 菩 人 注 f 文 件 S / 

6 3 2 ， 其 屮 赦 有 争 會 之 下 開 决 案 ， 3 1 ： 

文曰 

"te管理爭會， 

" 发 决 謠 由 主 席 與 主 席 所 指 定 之 理 爭 會 

3t他代表兩人忸絨三人委員會，授權此委員 

會 與 安 全 理 争 會 ± 席 或 其 類 似 委 員 會 商 計 ， 

W確保在安全理爭會對於託管理事會在託 

制度下之戰略防©內應如何履行其職責 W 改 

進其居民之政治經濟與教育事宜一事未作最 

後 决 定 W B ' I , 對 託 理 事 會 之 責 任 予 j y 充 份 

之 考 盧 。 " 

本 人 僅 欲 詢 問 主 席 是 否 此 爲 在 安 垒 

理事會實1!^審<«此問題W前之一種良好有益 

之初步程序。又如主席同 f此項程序，是否 

铤典託管理事會主席接洽，由安全理事會理 

事一入或,人協叻，與託"^理事會主席 f } 此 

問ES作初:^之;:t論。此或可便利安全理事會 

本身繼續W論此問題也。 

主 席 就 本 人 所 理 解 者 ，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

所提問題，將在作最&決定0j處理之。在頃 

巳 宣 之 文 件 》 f ， 託 奢 理 事 會 方 謂 " 在 安 全 

理事會未作最後决定W前 。現安垒理事 

會尙未作初步决定。本人 j y爲鹰先研究專家 

委 員 會 報 吿 * JW視安全理事會能利用託#理 

事 會 之 服 務 與 協 助 果 若 何 稃 度 。 如 安 垒 理 

事會採鈉此項報吿書，則儘有畤間5«1知託管 

理事會或與託#理事會商W此事。是JW余意 

安全理事會對此問題麼先開會有所决定，俾 

可镀悉安垒理事會能利用託管理事會對此事 

之 服 務 者 究 Ï 若 干 程 度 也 。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余 f 獬個問題應予延期，此爲余對鳥 

克蘭及阿根廷代表提案之了解。英聯王國代 

表提及一遒不相同之問題。彼所述之託管理 

事會决>^案與專家委員會報吿書;ife無直接關 

係，卽有任何關係，無諭如何吾人亦僅可於 

從事 t t論專家委員會報吿書之後始可處理此 

項决pi案。 

主 席 此 一 特 殊 項 目 將 於 本 屋 期 五 午 前 

十時三十分計論。 

(午後五時四十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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